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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5_B7_E7_9C_81_E6_c65_449724.htm 一、本规定中的“直

系亲属”，只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属关系。 二、凡在我省

工作并有我省常住户口的干部、职工（或夫妇一方），其子

女可以报考省内外普通大中专学校。 三、因工作需要被机关

企、事业单位聘请，户口已迁居我省的干部、职工和科技人

员，其子女户口也迁入我省的，可以报考省内外普通大中专

院校（报名时家长必须提供青海省人事厅颁发的聘书原件及

复印件）。 四、凡是从外省到我省从事工商经营、个体私营

经营者的子女从我省报考省内外普通大中专院校，必须同时

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：（1）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及考生本人户口

一并迁入我省满五周年（高考前）；（2）家长在青工商经营

注册满五周年（高考前）；（3）考生在我省就读高中满三年

并从高中一年级起参加了我省高中会考。否则，不予报考。 

五、凡在我省工作满五年或五年以上，现已调离青海的干部

、职工，其子女户口仍留在青海，且高中阶段必须在青就读

，可以报考省内外普通大中专学校。在我省办理离退休手续

并在省外落户的干部、职工，其子女户口仍留在青海，可以

报考省内外普通大中专学校。 六、凡曾在我省工作不满五年

，现已调离的干部、职工其子女户口仍留在青海，且高中阶

段在青就读满三年，属城镇户口者，可以报考省内普通大中

专学校。 七、对本规定的解释由省高校招生办公室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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